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報告，並將於明年 2 月進行與聯合國相似之審查報告程序，

邀請國際人權專家來臺召開國家人權報告之國際審查會議。

陳政務次長並表示，感謝加拿大駐臺北貿易辦事處及臺灣民

主基金會之協助，邀請兩位加拿大司法部資深法律顧問不辭

辛勞地到法務部分享她們的經驗，並期待下一次的合作，使

我國與加拿大就人權議題能持續交換、分享經驗。 

另加拿大駐臺北貿易辦事處馬代表凱琳於開幕致詞中

表示，非常樂見臺灣能批准兩公約並將其內國法化，兩公約

內國法化後，須面對許多挑戰，國家人權報告內容不應只是

政府公務人員需知曉，而是整個公民社會應該具備能力檢視

這份國家人權報告，提供具體人權保障建言；因為保障人權

必須仰賴整個臺灣社會的努力。這次講習活動僅是與臺灣建

立人權夥伴合作關係的開端，期許未來臺灣跟加拿大之間進

行更多有關人權保障的交流活動。 

本次活動每日有 170 位中央及地方機關公務人員參加，

3 日計約 510 人次參與，講習方式係結合理論及實務，分享

她們的專業經驗，並提供案例探討，啓發在場聽講者對人權

之重視。每節主題結束之綜合座談時間，兩位主講人面對與

會人員提出具深度及廣度的國際人權議題，深感欣喜並認真

的回應，使參加本次講習之公務同仁獲益匪淺。本次講習藉

由講者講述加拿大推動落實人權保障之經驗，對於我國國際

人權公約的落實有極大助益，也拓展我國與其他國家之國際

人權交流與經驗分享。 

 


